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书

准予许可机关的告知

根据《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寿县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寿政〔2021〕24号），本准予许可机关就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告知如下：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十二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受理申请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发给动物诊疗许可证；不合格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定条件
　　第六十一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场所；　　
　　（二）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执业兽医；　　
　　（三）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兽医器械和设备；　　
　　（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动物诊疗许可申请表

2、动物诊疗场所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区布局图及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设施设备扫描件清单

管理制度文本

　　上述第一项材料为必须提交的材料，其他材料为适用于告知承诺方式。

四、承诺效力

申请人承诺符合上述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制作相应的行政审批证件，依法送达申请人。

五、监督与法律责任

1、申请人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后，应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并在经营中遵守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同时在门户网站对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公示7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2、业务主管部门将于作出准予许可决定30日内对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立即要求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记入其信用档案，且今后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业务主管部门：
（盖章签字）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承诺书

申请人就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事项，郑重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二、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对照法定条件要求进行了自查，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法定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五、若违反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受理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